
《《《《 2000 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政府對政府對政府對 2001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9 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1 .  考慮在註冊申請表格內加載提示考慮在註冊申請表格內加載提示考慮在註冊申請表格內加載提示考慮在註冊申請表格內加載提示，提醒遞交契約的人士，提醒遞交契約的人士，提醒遞交契約的人士，提醒遞交契約的人士，如土地註冊，如土地註冊，如土地註冊，如土地註冊

處處長認為這樣做是適當的話處處長認為這樣做是適當的話處處長認為這樣做是適當的話處處長認為這樣做是適當的話，任何被中止註冊的文書都可能會提供，任何被中止註冊的文書都可能會提供，任何被中止註冊的文書都可能會提供，任何被中止註冊的文書都可能會提供

給市民查閱給市民查閱給市民查閱給市民查閱

申請註冊是沒有表格的─遞交契約的人士只須在附於交付註冊文書的

註冊摘要表格上填寫文書的詳情，因此土地註冊處會向所有遞交契約

的人士發出土地註冊處通函，告知他們新的安排。

土地註冊處也會在查冊和收契處張貼告示，通知市民可查閱在有關條

文實施後被中止註冊契約的副本。

2 .  檢討建議的第檢討建議的第檢討建議的第檢討建議的第 15 A (5a )條規例條規例條規例條規例，確保草擬法例時不會因無心之失而使主，確保草擬法例時不會因無心之失而使主，確保草擬法例時不會因無心之失而使主，確保草擬法例時不會因無心之失而使主

體法例有關產權的立法目的有所改變體法例有關產權的立法目的有所改變體法例有關產權的立法目的有所改變體法例有關產權的立法目的有所改變

原先的第 15 A (5 )條規例草稿在修訂後，條文訂明─

“第 15 A (5 )條   根據第 (1 )款提出的申請並不影響任何符合以下說

明的土地產業權或權益的處置 (包括就該項處置而訂立的合約 )─

( a )  該項處置是惠及真誠買方或承按人的，而該真誠買方或承按

人有就該項處置付出有值代價；及

( b )  在有關原訴傳票或呈請書根據本條例註冊前的任何時間已根

據本條例註冊。 ”

C B (1 )  1 58 2 /0 1 -0 2(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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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第 15 A (5 )條規例草稿時的原意，是要保障付出有值代價購置

物業的真誠買方或承按人。

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提問，律政司的法律意見認為原先的第 1 5 A( 5)

條規例草稿會更改《土地註冊條例》第 3 條有關已經註冊的文書的優

先次序的法例。根據現時的制度，暫止註冊契約的註冊日期是其第一

次交付註冊的日期。相對於付出有值代價的真誠買方或承按人，原先

的第 15 A (5 )條規例草稿會延遲被刪除詳情的暫止註冊契約在妥為註冊

後的優先次序。

政府根據上述法律意見，檢討原先第 1 5A (5 )條規例草稿後，建議另一

條文取代原先的第 15 A (5 )條規例草稿。這條文訂明現時關於已註冊文

書的法例不會受影響。政府就修訂的建議徵詢律師會的意見後 (詳情列

於下述第 4 點 )，有關規例草稿已經再次修訂，清楚列明處理優先次序

問題的指引。

3 .  為建議的第為建議的第為建議的第為建議的第 15 A( 6 a)條規例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條規例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條規例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條規例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要求區域法，要求區域法，要求區域法，要求區域法

院法官在法庭上進行公開聆訊院法官在法庭上進行公開聆訊院法官在法庭上進行公開聆訊院法官在法庭上進行公開聆訊

政府現建議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修訂建議 )英文文本第 2 1 稿

(中文文本第 18 稿 ) (載於附錄載於附錄載於附錄載於附錄 )對第 1 5 A( 6) ( a )條規例作出建議修訂，現

時建議的第 15 A (6 ) ( a )條規例最後的句子是 “指一名在區域法院進行公

開聆訊的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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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工作稿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工作稿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工作稿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工作稿，尤其是建議的第，尤其是建議的第，尤其是建議的第，尤其是建議的第 15 A(5a )條規例徵條規例徵條規例徵條規例徵

詢律師會的意見詢律師會的意見詢律師會的意見詢律師會的意見

政府於 20 02 年 1 月 24 日就已修訂的修訂建議工作稿及修訂第 1 5 A( 5)

條規例的建議徵詢律師會的意見。律師會於 2 002 年 3 月 6 日和 8 日回

覆，指出對大部分已修訂的修訂建議工作稿沒有進一步意見，但需再

修訂第 15 A (5 )條規例。律師會認為，若暫止註冊契約已經從土地登記

冊刪除，之後有新的文書註冊，但該等新文書的各方並不知道有暫止

註冊契約的詳情在土地登記冊上曾被刪除，而該暫止註冊契約有可能

稍後在土地登記冊上被恢復記入詳情或註冊，在這情況下，賦予法院

絕對酌情權解決優先權問題會損害《土地註冊條例》的精神，即確保

土地登記冊清晰明確。處理上述情況的指導原則應是有關文書完成註

冊程序後，該文件是受制於土地登記冊當時所載的記錄，但不受制於

當時土地登記冊沒有記載的事項。

律師會建議，應該明文規定若出現下述情況時對立權益的優先次序：

(a) 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從土地登記冊刪除；以及

(b) 得到法院批准在法定限期過後申請覆核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契約

的詳情的決定；以及

(c) 法庭作出決定，恢復記入該暫止註冊契約及在法庭發出恢復在土

地登記冊記入詳情的命令後，該份暫止註冊契約獲得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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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的流程表顯示這個情況下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暫止註冊契約交付註冊及被中止註冊

先前文書註冊

(文書的各方看到在土地登記冊
有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 )

已過了超過六個月

土地註冊處處長開始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的程序

(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仍然保留在土地登記冊內 )

土地註冊處處長決定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

(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仍然保留在土地登記冊內 )

有感到受屈的人可以在 60 天內
向 法 庭 申 請 覆 核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的決定

(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仍然保留
在土地登記冊內 )

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

(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不再保留在土地登記冊內 )

介入文書註冊

(文書的各方看不見土地登記冊
曾經有暫止註冊契約的記項 )

獲法庭准許在期限過後申請覆核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

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的決定

法庭決定是否恢復在土地登記冊記入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

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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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的建議如下─

( A )  如果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後但在覆核申請前沒有介入文書

註冊，以及如果法庭決定恢復在土地登記冊記入暫止註冊契約的

詳 情 ， 則 暫 止 註 冊 契約 完 成 註 冊 時 的 優 先 次 序 會 復 歸 原 來 的 次

序，猶如契約的詳情從沒有被刪除過。無論先前有沒有先前文書

在原本交付暫止註冊契約日期後但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前

註冊，情況都是一樣，因為先前文書的各方早已知道暫止註冊契

約的記項，所以應受制於該暫止註冊契約。

(B )  在交付暫止註冊契約後才註冊的文書，其次序會根據文書註冊日

期而有所不同：

( I )  如果先前文書在原本交付暫止註冊契約日期後但在刪除暫止

註冊契約的詳情前註冊，而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後又

沒有文書註冊：

(i) 先前文書的各方知道暫止註冊契約的存在；

(ii) 其次序不會因法庭的恢復在土地登記冊記入詳情的命令

而受影響；

(iii) 對立權益在暫止註冊契約恢復在土地登記冊記入詳情並

獲得註冊後的優先次序應復歸原來的次序，猶如契約的詳

情從沒被刪除過。

( I I )  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後才註冊的文書，情況就視乎這

些文書當中有沒有業權轉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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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後但在註冊覆核申請前

有業權轉讓契註冊，由於該暫止註冊契約涉及前業主，因

業權有變動，所以法庭不得命令土地註冊處處長將已被刪

去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恢復記入土地登記冊。新業主及其

後所有已註冊的文書，都不應受制於該暫止註冊契約。

(ii) 若沒有業權轉讓契，但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後及註

冊覆核申請前有其他介入文書註冊，由於在刪除契約的詳

情 後 才 註 冊 的 介 入 文 書 的 各 方 不 知 道 曾 有 暫 止 註 冊 契

約，因此，這些介入文書不應該受制於該暫止註冊契約。

如果法庭命令將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恢復記入土地登記

冊，那麼，由交付暫止註冊契約當日至註冊覆核申請期間

妥為註冊的每份文書 (包括先前文書及介入文書 )比完成

註冊的暫止註冊契約具有優先權。在原本交付暫止註冊契

約日期後但在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前註冊的文書 (即

先前文書 )，其次序較在暫止註冊契約詳情被刪除後才註

冊的契約 (即介入文書 )優先，因為在先前文書註冊後才註

冊的介入文書必須受制於先前文書，所以該等先前文書的

優先次序也得到保障。

政府認為上述情況出現的機會極微，只會在下述所有事情發生後才會

出現─

(a) 土地註冊處處長決定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

(b) 覆核申請在期限過後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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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庭行使酌情權准予覆核申請在期限過後才提出；以及

(d) 法庭決定是否將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恢復記入土地登記冊。

然而，政府同意公共土地登記冊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盡可能讓查閱登記

冊的人士得到確實的資料，此外，進行交易的人士如不知道較早前還

有其他文書，就不應該受制於這些較早的文書如獲恢復註冊，可具較

他們有優先權的可能性。

律師會的建議就上述不同情況明確設定優先次序，並且為不可恢復暫

止註冊契約的詳情的情況訂定條文。《土地註冊條例》第 3 條沒有涵

蓋這些情況，該條文只訂明已註冊文書的優先次序及不註冊的後果，

但沒有訂明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被刪除後再在土地登記冊恢復記入詳

情後的次序。

政府同意律師會所關注到需對上述情況作出明確規定，並且再制定修

訂建議工作稿，以便實施這些建議。有關建議載錄於修訂建議英文第

2 1 稿 (中文文本第 18 稿 )。第 15A( 3 )、 ( 5 )及 ( 8 )條規例已根據律師會的

建議修訂如下：

(a) 第 15 A (3 )條規例

在符合第 15 A (5 )條規定下，法庭可根據第 1 5A (3 )條規例作出決

定，即是法庭就覆核申請作出命令時必須考慮第 1 5A (5 )條規例，

並且不可在第 15 A (5)條規例列明的情況下作出恢復記入詳情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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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15 A (5 )條規例

第 15 A (5 )條規例述明凡土地註冊處處長根據第 1 5(6) ( a )條規例已

經在註冊電腦紀錄中刪去所記入的詳情，法庭又批准在 6 0 天期限

過後才提出覆核申請，而且在刪除詳情後但在將覆核申請的原訴

傳票或呈請書送達土地註冊處處長及註冊前已經有轉讓契註冊，

法庭便不可以作出命令，指令土地註冊處處長恢復記入該等詳情

或為涉及該等被刪除詳情的有關文書，亦即暫止註冊契約，辦理

註冊。這項修訂反映上文第 ( B ) ( I I ) ( i )段載述的建議。

(c) 第 15 A (8 )條規例

第 15 A (8 )條規例述明凡土地註冊處處長依據第第 1 5( 6 ) ( a )條規例

已經在註冊電腦紀錄中刪去所記入的詳情，法庭又批准在 6 0 天期

限過後才提出覆核申請，而土地註冊處處長須依據法庭命令恢復

記入該等詳情或為該暫止註冊契約註冊，經註冊後的暫止註冊契

約的優先次序會根據下述情況而定：

(i) 如果在刪除詳情後及原訴傳票或呈請書送達土地註冊處處長

及註冊前沒有已經註冊的文件，暫止註冊契約即具有假如土

地註冊處處長從沒有如此刪去該等詳情的話本會具有的優先

權 (請參閱第 15 A (8 ) ( a )、 (b )、 ( c )、 (d ) ( i )及 ( e )條規例 )。這項

修訂反映上文 ( A)段的建議。

(ii) 若在刪除詳情後但將原訴傳票或呈請書送達土地註冊處處長

及註冊前有已經註冊的文書，則自土地註冊處處長接獲暫止

註冊契約的日期 (包括時間 )起至原訴傳票或呈請書送達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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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註冊那個時候，每份妥為註冊的文書的次序較妥為註冊的

暫止註冊契約具有優先權。請參閱 15 A (8 ) ( a )、 ( b )、 ( c )、 ( d ) ( i i )

及 ( f )條規例。上述修訂反映上文第 (B ) ( I )及 ( B ) ( I I ) ( i i )段的 建

議。

政府已於 20 02 年 3 月 22 日徵詢律師會對已修訂的第 1 5 A ( 3)、 1 5 A(5)

及 15 A (8 )條規例的意見，他們於 20 0 2 年 4 月 1 0 日回覆並同意已修訂

的草擬規例。

因為修訂的第 15 A (3 )、 15A (5 )及 15A ( 8)條規例的條文限制法庭作出命

令的範圍的情況，所以政府也徵詢過司法機構政務長對這些條文的意

見。司法機構政務長的回覆指出對條文沒有反對意見。

5 .  其他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其他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其他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其他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政府在委員會審議階段英文第 21稿 (中文文本第 1 8稿 )建議對條例草案

進一步作出修訂：

(a) 在《土地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附表加入第 4 4B 條

因 20 01 年 1 2 月 1 4 日刊憲的《 200 1 年古物及古蹟 (歷史建築物的

宣布 )公告》 (2 00 1 年第 27 2 號法律公告 )所作出的修訂，加入新的

第 44 B 條。

(b) 《土地註冊規例》第 15( 12 )條草擬規例

建議 修 訂 第 15 ( 12 )條規 例 ， 澄 清 刪除 暫 止 註 冊 契約 的 詳 情 的 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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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土地註冊規例》第 15A (2 A )條草擬規例

加入第 15 A (2 A )條規例，規定土地註冊處處長須通知現時業主或任

何受影響人士有關覆核申請的事。提出這項修訂是擬通知現時業

主和其他受影響人士有關在法定期限過後才提出的覆核申請。

(d) 《土地註冊規例》第 15A (6 ) ( b )條草擬規例

司法機構政務長現在指出，如果是法庭公開聆訊，高等法院司法

常務官便沒有司法管轄權，因此建議刪除有關在高等法院聆訊條

文中 “司法常務官 ”的提述。第 15 A (6 ) ( b )條規例對高等法院司法常

務官的提述已經相應地刪除。

規劃地政局

二零零二年四月


















































